
由于许多中草药的有效成分不清，限制了中草药的推广应用，也限制了对其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阐述；近年来，中成药出口，在国际上
屡屡遇到麻烦，有效成分不清也是其主要因素之一。中草药有效成分的鉴定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（本文中“成分”的含义指分
子；有效成分就是指对生物体具有确定药效的分子）。药效可以表现在整体、器官或细胞水平，但效应必须是确定的。

确定中草药的有效成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。从具有明确疗效的或能引起明确生理、药理反应的草药（植物或动物来源的物质）中发现
其有效成分，从来就是开发药物的重要途径。很多药物都是从原来具有明确疗效的草药中逐步分离，弄清它的化学结构，然后通过生物活
性筛选和临床试验，进而从中发现其对于某种疾病有治疗作用，例如西方的箭毒，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麻黄素、70年代的青蒿素等。

中草药有效成分的鉴定，从来就是转化医学的组成部分之一。鉴定中草药有效成分，就是要在正确科学方法指导下运用多层次的研
究设计，达到阐明中草药特定化学成分的特定药理作用。现在已有许多寻找中草药有效成分的方法可供采用，例如：根据动物实验中表现
出来的药物疗效；根据细胞或靶酶水平的高通量筛选发现的生物活性；根据计算机模拟某种化合物的结构逐步找到有疗效的化学结构；血
清药理学方法，等。

即令如此，从中草药中鉴定出来的有效成分并不多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；在当今国际科技竞争十分激烈条件下，也是一个非常迫
切的挑战。

在鉴定中草药有效成分的多层次研究中，从细胞生物学角度鉴定中草药有效成分，特别值得重视。提出这个建议，基于如下理论认
识：1）一个化合物如果在整体水平是有药效的，那么在细胞水平也很可能是有药效的（它还可能作用在细胞外基质）；2）一个混合物中某个
化合物如果是有效成分，那么被分离出来的该化合物单独存在时应仍然有作用；3）某个化合物如具确定药效，其作用方式不外乎3种：该化
合物本身就对机体有作用；该化合物与机体内另一个（些）化合物协同起作用；该化合物进入人体后，经代谢或改造而起作用。如果属于第
一种情况，该化合物的作用很有可能会在细胞水平有所表现，因此用离体细胞实验应很有可能检测到表达出来的有效作用。

现在，用细胞生物学手段鉴定中草药有效成分，已经具备了相当好的条件。一是经过多年积累，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单味中草药所含
有的分子及其结构，可以说，有了相当庞大的分子“数据库”，有些化合物的单体甚至可以商品形式买到。二是各种细胞生物学技术已臻成
熟，细胞内各种生物学过程也已了解得相当清楚。因此，只要化合物选择得当，细胞种类选择得当，很可能会找到并确定中草药有效成分
的结构，或其先导化合物（leading compound）的结构。

比较困难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遴选一个“目标分子（target molecule）”——指有可能成为有效成分或其先导化合物的那种分子。拟
遴选“目标分子”的来源可能有二。一是来自研究者本人的中草药实验研究工作；二是来自现有文献。不论哪种情况，“目标分子”应具备
两个条件：一是此类分子所来自的药物，其疗效应当确实，而不属于少数人的偏爱；二是其所来自的药物整体所起作用明确，特别是对某种
疾病的特定症状、体征的有效性明确，而不是似是而非。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是一个条件，即其治疗效果明确而肯定。不慎重地选择一个疗
效不被公认的化合物作为“目标分子”，或者没有严格地选择能够治疗某种疾病的特定症状、体征的化合物作为“目标分子”，遴选工作将劳
而无功。

同时，还需判断一下，哪一类细胞可能实现了“目标分子”的药效，这是遴选工作的必经步骤，因为我们需要确定用哪种细胞模型来进
行实验研究。当细胞模型确定之后，还需确定研究对象是细胞的哪一组成部分，哪一种细胞内活动过程，来检测被遴选“目标分子”的作
用。总之，需要运用我们的全部聪明智慧来判断，搜寻工作可能会遇到失败，但只要我们合理地进行选择和再选择，在细胞作用的靶点上
找到有效化学成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

如果细胞水平的工作得到阳性结果，就应该转入其他水平的工作，特别是整体水平的工作。然后，根据多水平的工作结果，完整地评
价“目标分子“。如结果理想，就可把该“目标分子”定为有明确疗效的分子，即有效成分。

成功地鉴定多个有效成分之后，将有可能为“多味”药的应用找到合理解释。实验研究时，我们的目标往往是单种有效成分，这相当于
“单味”药中起主要作用的那种有效成分。但病人服用中草药制剂时，摄入的一定是多种成分，是“多味”药。在研究中，需要充分认识“单
味”药与“多味”药作用的关系；这种认识也将可能从理论上推动我们对“多味”药应用合理性的理解。“多味”药含有多种成分，它对某一疾
病的治疗效果，自然会包括“主”药与“从”药的作用在内。“多味”药治疗疾病的某种特定症状、体征的效果，将主要决定于它所含有的“主”
药成分，即主要有效成分；但“多味”药中的“从”药并不是不起作用的，“从”药可能对疾病的其他特定症状、体征起作用，或者它会弥补“主”
药的某些不足，减少或对抗“主”药的副作用。所以，“多味”药的治疗效果会与“单味”药有所不同。由此可见，一方面，只要有效成分的研
究翔实可靠，它的作用一定会在多味药的治疗效应中有所体现；另一方面，与“单味”药相比较，应用“多味”药
可能有其独特优越性。这使人联想到，使用“多味”药时有所谓“君”“臣”“佐”“使”之分，其原因之一可能就是
因为“从”药弥补、减弱了“主”药的副作用，或增强“主”的疗效及对次要症状和并发症的作用。

当然，不论“多味”药如何优越，它的“主”药与“从”药都是扎扎实实地通过各自的药效而起作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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